台南縣95學年度第一學期後壁國中技藝教育學程
學生技藝教育學程競賽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90年12月10日台90技(四)字第90176445號函公佈之「教育部技藝教育改革方案」。
貳、目標：為加強及落實技藝教育，強化學生成就動機與興趣，以增進學習效果及技能水準。
參、指導單位：台南縣政府
肆、主辦單位：後壁國中
伍、協辦單位：萬能工商職校。
陸、參加對象：本校選修技藝教育學程學生。
柒、競賽職群：計2類職群。(電機電子職群、食品職群)

捌、競賽辦法：
一、競賽時間：上學期：95年1月8日 （週一、食品職群）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95年1月10日（週三、電機電子職群）
二、競賽地點：本校烘焙、餐飲教室暨萬能工商實習教室
三、競賽方式：採個人成績競賽
四、競賽規則：另訂。
五、座位抽籤：於競賽當天公開抽籤。
六、評審裁判：聘請校內專業教師擔任。
七、報名期限：競賽前三天截止。(參加技藝學程學生全部參賽)

八、報名方式：由任課教師向輔導室統一報名。
九、考場除監評人員、考生與試務人員外，其他無關人員不得進考場。
十、競賽工具由主辦單位提供。
十一、評審原則：
（一）競賽評分依據：分平時學習成績(上課出席情形、學習態度)、筆試及實作部
      分；平時成績佔百分之二十，筆試(相關知識)佔百分之二十，實作佔百分之六十為原則，亦得視需要免筆試(其筆試成績以二分法分配至其他百分比)

（二）各技藝競賽成績如有總分相同之情況，成績則以實作成績進行評比，再以平時成績評比。
玖、錄取名額及獎勵：
（一）每職群每班錄取特優1名、優等3名、甲等4名。
（二）凡獲錄取佳作以上者頒發獎狀暨獎品以資鼓勵。
拾、經費：由本縣95年度經費項下支應。
拾壹、本計畫經校長同意並呈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













